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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制度》修订对照表： 

原条款 修订后 

第一条  为了促进新疆北新路桥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的规范运作，维护公司

整体利益，保障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新疆

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并参

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

发[2001]102 号”，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了促进新疆北新路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的规范运作，维护公司

整体利益，保障全体股东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新疆

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五条  公司根据需要，设独立董

事 3名。 

第五条  公司根据需要，聘任独立

董事 3名，其中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

人士（会计专业人士是指具备注册会计

师资格或者具有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

理专业的高级职称、副教授或以上职

称、博士学位）。 

第七条   独立董事及拟担任独立

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有关主管部门的

要求，参加其组织的培训。 

第七条  独立董事及拟担任独立

董事的人士应当按照《指导意见》的要

求，参加相关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

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

人在公司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

的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前尚未取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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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资格证书的，应当书面承诺参加最

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

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并予以公

告。   

第八条  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的

人士应当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

任职条件： 

…… 

（二）具有独立性； 

……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

件。 

第八条  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的

人士应当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

任职条件： 

…… 

（二）具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所要求的独立性； 

…… 

（五）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

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四）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

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五）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

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

员； 

（七）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

员。 

第九条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

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四）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

亲属； 

(五)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

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

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

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的人员，或者在有

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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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的不具有独立性的其他人员。 

第十二条 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

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规

定公布本规则第十一条所述内容。公司

应将所有被提名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

董事履历表）报送中国证监会新疆监管

局和证券交易所。 

第十二条  在选举独立董事的股

东大会召开前，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规

定公布本规则第十一条所述内容。公司

应将所有被提名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

董事履历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

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部门。公司董事会

对被提名人的有关情况有异议的，应同

时报送董事会的书面意见。 

第十三条  对于证券交易所提出

异议的被提名人，公司应当立即修改选

举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公布，不得将

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为独立董事，但可

以作为董事候选人选举为董事。 

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

公司董事会应当对被提名人是否被证

券交易所提出异议的情况进行说明。 

第十三条  对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出异议的被提名人，公司应当立即修

改选举独立董事的相关提案并公布，不

得将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为独立董事，

但可以作为董事候选人选举为董事。 

在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独立董事时，

公司董事会应当对被提名人是否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异议的情况进行说

明。 

第二十三条   为了保证独立董事

有效行使职权，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提

供必要的条件。 

…… 

（五）公司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

贴，除上述津贴外，独立董事不应从公

司及公司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

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第二十三条   为了保证独立董事

有效行使职权，公司应当为独立董事提

供必要的条件。 

…… 

（五）公司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

贴，5 万/人/年。除上述津贴外，独立

董事不应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或有

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

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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